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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微博的命运取决于每一个用户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3月30日，针对新浪和腾讯
微博网站集中出现的所谓“军
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北
京市和广东省互联网信息管
理部门分别对两个网站提出
严肃批评。31日上午，新浪和
腾讯微博暂停微博评论功能，
对有害信息进行“集中清理”。

主管部门发号施令，商

业网站自查自纠，对微博开
始了力度空前的“整顿”。暂
停评论功能，的确给微博用
户带来了一些不便，却又是
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下，我国的微博用户
已经超过了3亿。每一位用户
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并
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微博提
供了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平
台，引领大家进入“自媒体时
代”。这种使用便捷、互动性
强的传播工具，正在影响和
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微博

的这种传播特点，从另一角
度看也可能成为“阿喀琉斯
之踵”。由于信息发布基本无
门槛，上传到微博上的海量信
息很多并未进行甄别，往往泥
沙俱下良莠不分。而在传播过
程中，又杂糅了更多的个人
感受，更容易捕风捉影以讹传
讹。同时，由于一些商业网站
管控经验不足，也加大了微博
成长的风险。通常来讲，传统
媒体的运营有着较为成熟的
制度性保障，对于信息的甄
别考量也更为专业和慎重。

但对于微博而言，信息的发
布、传播、评论，只能以用户
的个人意志为标准，自律能
力为保障。这些“硬伤”，很容
易让微博丧失免疫力，成为谣
言滋生传播的温床。个人情绪
过多、监管严重缺位，一度造
成了微博环境的浑浊。仅仅
寄 希 望 于 微 博 的“ 自 我 净
化”，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要想终止谣言，除了集中
清理，还应该未雨绸缪，去营
造微博的健康传播环境。相
关部门应当更好地关注舆

情，让谣言早一些止于真相。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微

博用户都要做好自律，坚守
住不信谣不传谣的底线。从
这次谣言风波来看，很多在
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意见领
袖，也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以自己的转发放大了谣言传
播的“蝴蝶效应”。微博几乎
是网络上最自由的地带，但
越是自由的人越应该注意自
由的边界，珍惜这个可以为
公众所用的舆论出口，自觉
地规避当前舆论环境中的风

险，不可突破道德和法律的
约束。因此，意见领袖和精英
群体应该认真维护这个言论
平台，警惕那些未得到证实
的信息，引导普通网友权衡
利弊、甄别是非，让微博的发
展少一些曲折和风波。

目前，两家网站的微博
因为谣言暂时关闭评论，这
不仅是两家网站的教训。微
博能否顺利地发展，最终可
能取决于所有用户能否慎重
发布微博。否则，对所有微博
用户来说都是重大损失。

□魏雅华

《齐鲁晚报》昨日发表的
《“死无葬身之地”已不是咒
语》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应，该
文发表才一个上午，我用百
度查阅，已有了867个转载该
文的网页。这表明此文触动
了公众对此事敏感的神经，
人们对天价墓地感受有着切
肤之痛。于是，我便有了进一
步揭开天价墓地黑幕的冲
动。

一块大小只有一平方米
的普通标准墓地，大中城市
售价都到了三四万元甚至六
七万元，而北京的天价墓地
竟卖到了35万元。把昂贵的

房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的法律对土地有明

确而严厉的规定，中国的土
地只有两种所有制，即国有
土地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
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只有国家
可以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所
以，墓地不能买卖，只能租用。

以如此天价“买”到墓地
之后，你还得按年缴纳昂贵
的不断上涨的墓地管理费。
也就是说，你以如此天价买
下的墓地，还不是你的，仅仅
是你租用的。你并不享有产
权，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

所以使用权是20年，可
管理费却一次趸交10年。一
来是给管理费留下上涨的机
会，二来是给陵园管理处提
前收回墓地留下口实。

这哪里是墓地，简直就

是一台印钞机。
我现在想算算这笔账。
就在昨天，我在电视上，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中，看到了这样的新闻：《现
在谁在种地？》。该新闻中报
道说，在重庆，种粮大户从进
城打工的农户手中租来的土
地，一亩地每年的租金为100

元(据我所知，这个价是中国
当下普遍的公认价)。也就是
说，如果直接从农户手中租
地，一亩地每年的租金为100

元。一亩地等于666 . 67平方
米。如果将一亩地每年的租
金为100元分解到每平方米，
则每平方米每年的租金尚不
到0 . 15元。这还是城郊种粮
的肥田沃土。

老百姓从陵园管理处租
用的远郊的山坡墓地，使用

权为多少年呢？根据民政部
199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
墓地使用年限原则上以20年
为一个周期。

奇了怪了，商品房的土
地使用权限还70年呢，可墓
地使用权限却缩短到2 0年
了，这缩水的程度够惊人的。
我们就以20年计算，4万元的
一块墓地，一年的租金高达
2000元，管理费为300元。而
一块墓地(双人合葬墓)的标
准面积为1平方米。在农民的
手里，则每平方米每年的租
金尚不到0 . 15元。为什么到
了陵园管理处，一年的租金
高达2300元呢？

请问，都是地，差距咋就
这么大呢？

对于如此暴利的墓地，

我们真能麻木不仁，见怪不
怪吗？如果真的如此，还有公
平正义可言吗？这是正常的
市场法则吗？如果市场法则
是天然合理的，我们还要
工商局干吗？我们还要工
商局公平交易局干吗？假如
天价墓地合法，请问，将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公平、
公正、自愿、等价交换四大法
则于何地？又置《价格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反垄断法》等一系
列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百
姓基本权益的经济法律于何
地？

反暴利，请从天价墓地
开始。

对官方微博管理应该
建立一套成熟的制度，否则
就会出现具体经办人不敢
发布，也不敢回应的现象。

——— 广州市律师协会
名誉会长陈舒说。

如果是免费供给医疗服
务,参保人不用自付一定比例,

或是比例过低,都可能产生过
度使用医疗服务的行为。

———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教授姚岚说。

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
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
上男性外,其他指标都明显
落后：在经济生活方面 ,女
性虽然广泛地参与社会劳
动 ,但职业声望和收入不
高；招生招工时 ,条件等同
情况下,往往取男舍女。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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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终止谣言，除了集中清理，还应该未雨绸缪，去营造微博的健康传播环境。相关部门应当更好地关注舆情，让谣言言早一些止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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